

前  言

本制度由董事会办公室提出；

本制度由周小蕾批准；

本制度由董事会办公室归口管理；

本制度主要起草人：汤佩佩；

本制度主要修订人：/；
本制度主要审核人/部门：各董事；
本制度上次修订发布时间：/；
本制度本次修订发布时间：2025-04-25；
本制度为首次发布。
控股子公司管理实施细则
1  目的
为规范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管理，在确保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规范、高效、有序运作的同时有效促进其健康发展，根据《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2  范围
本办法的管理对象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3  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与管理
3.1  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公司总经理提名，由子公司依据其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确定。
3.2  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绩效考核办法应报送公司总经理审批，总经理审批通过后，由子公司依据其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对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绩效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报母公司备案。
3.3  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应于每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向公司总经理提交年度述职汇报，在此基础上由公司总经理按绩效考核办法进行年度考核，连续两年考核不符合要求者，公司总经理报请公司董事会审定后由子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按其章程规定予以更换。
4  子公司财务管理
4.1  公司财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集中统一办公，子公司所有收支、报表、发票均按公司相关制度进行审批管理，子公司需执行公司对收支、报表、发票及其他财务管理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4.2  公司向子公司派出财务经理和出纳，并由子公司的章程和相关制度规定的程序进行选举或聘任。该等人员负责子公司财务管理工作和出纳工作。
4.3  公司财务有权就子公司投入产出情况、经营绩效情况向董事会提出加大、减少、暂停子公司投入的建议。
5  子公司人事管理
5.1  子公司应建立规范的人事管理制度、薪酬福利管理制度，并将制度、组织架构和职员花名册及变动情况及时向公司综合办报备，原则上子公司应根据公司的人事管理制度、薪酬福利管理制度制定其相关制度。
5.2  子公司应建立核心骨干人员名单，该名单及其变动应及时上报公司总经理和综合办。
6  子公司印章管理
6.1  子公司印章（公章、合同章、法人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和财务部分别负责保管。
6.2  子公司印章使用按照公司《印章管理制度》执行。
7  子公司经营管理
7.1  子公司应依据公司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结合自身发展特点，每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组织编制本年度工作报告、下一年度经营计划以及财务预算并报公司董事会审定后执行。
7.2  子公司总经理应每月5日前向公司总经理提交当月经营工作计划和上月经营工作总结并对公司总经理提出的问题给出解释、对总经理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予以采纳。
7.3  子公司固定资产购置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审批同意并按照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流程执行。
7.4  子公司对外合作协议的签订、非确定订单累计库存超过30万以后的所有备用物料的采购合同和二级市场赊账销售合同的签订，需事先上报公司总经理审核，同意后方可签订。
7.5  子公司重要客户到访和年度规划以外的新产品研发、新市场拓展和重要员工引进等事项，需事先报备公司总经理，由公司总经理确定是否需上报董事会审议。
8  附则
本细则未作规定的子公司其他事项的管理按照《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执行。
9  检查与考核
本细则的宣贯和日常执行情况的检查由公司综合办负责，发现未按细则执行，上报公司总经理，视情况作出对子公司总经理约谈、批评、考核及是否列入年度绩效考核的决定，严重者报董事会作出调整、撤销职务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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